投保标的信息
    1.引航2号：
	投保情况
	新投保业务       

	投
保
人
	名称
	泉州港引航站

	
	地址
	泉州市行政中心交通科研楼D栋三楼
	邮编
	362000

	
	开户行及账号
	
	营业执照
	

	
	联系人/电话
	
	传真
	

	被
保
险
人
	名称
	福建省泉州港口发展中心
	营业执照
	

	
	地址
	泉州市行政中心交通科研楼D栋三楼
	邮编
	362000

	
	联系人/电话
	
	传真
	

	标
的
信
息
	船舶名称
	引航2号
	船舶类型
	引航船

	
	船舶建造地点
	广东顺德
	船舶建造年月
	2011年11月

	
	船舶改造地点及年月
	无
	船级
	

	
	船籍港
	泉州
	总吨位
	44

	
	载重吨位
	
	净吨位
	13

	保
险
条
件
	投保险别
	主险：    	一切险  
	主险保额
	￥2883600.00

	
	主险费率
	XXXX
	主险保费
	XXXX

	
	附加险1
	船舶附加螺旋桨、舵、尾轴、美人架单独损失保险
	
	

	
	费率
	XXXX
	保费
	XXXX

	
	附加险2
	附加四分之一碰撞、触碰责任险
	
	

	
	费率
	XXXX
	保费
	XXXX

	
	附加险3
	附加船东对船员、乘客责任保险
	
	

	
	费率
	XXXX
	保费
	XXXX

	
	保险生效
	保险购买确认之日起生效。

	
	保险期间
	 12 个月，自
	2026
	年
	
	月
	
	日零时起至
	
	年
	
	月
	
	日二十四时止。

	
	特别约定
（请在结束处注明“无其它特别约定”）
	1、发生部分损失时，每次事故绝对免赔额为人民币6000元或损失金额的10% ,两者以高者为准；发生全损或推定全损时，无免赔。
2、保单承保的船舶附加螺旋桨、舵、尾轴、美人架单独损失保险，每次事故绝对免赔额为人民币3000元或损失金额的10% ,两者以高者为准。
3、保单承保的船舶附加船东对船员、乘员责任保险，每人死亡或伤残赔偿限额为人民币500,000元，其中每人医疗费用赔偿限额为人民币100,000元，每次事故每人绝对免赔额为人民币400元，按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所确定的项目及金额标准进行理赔，对于超出该标准的部分以及非工伤事故的诊疗费用，保险公司不负责赔偿。
4、无其他特别约定。

	
	总保费
	人民币XXXX

	
	保险费交付日期
	中选公告结束7个工作日内送达投保单，并以投保单作为订立保险合同的依据并缴纳保险费。


注：1、被保险船舶附：所有权证书、船舶检验证书、国籍证书、最低配员证书。
    2、“XXXX”部分由保险公司报价。

    2.引航7号：
	投保情况
	新投保业务       

	投
保
人
	名称
	泉州港引航站

	
	地址
	泉州市行政中心交通科研楼D栋三楼
	邮编
	362000

	
	开户行及账号
	
	营业执照
	

	
	联系人/电话
	
	传真
	

	被
保
险
人
	名称
	福建省泉州港口发展中心
	营业执照
	

	
	地址
	泉州市行政中心交通科研楼D栋三楼
	邮编
	362000

	
	联系人/电话
	
	传真
	

	标
的
信
息
	船舶名称
	引航7号
	船舶类型
	引航船

	
	船舶建造地点
	广东珠海
	船舶建造年月
	2019年2月

	
	船舶改造地点及年月
	无
	船级
	

	
	船籍港
	泉州
	总吨位
	44

	
	载重吨位
	
	净吨位
	13

	保
险
条
件
	投保险别
	主险：    	一切险  
	主险保额
	￥4690000.00

	
	主险费率
	XXXX
	主险保费
	XXXX

	
	附加险1
	船舶附加螺旋桨、舵、尾轴、美人架单独损失保险
	
	

	
	费率
	XXXX
	保费
	XXXX

	
	附加险2
	附加四分之一碰撞、触碰责任险
	
	

	
	费率
	XXXX
	保费
	XXXX

	
	附加险3
	附加船东对船员、乘客责任保险
	
	

	
	费率
	XXXX
	保费
	XXXX

	
	保险生效
	保险购买确认之日起生效。

	
	保险期间
	 12 个月，自
	2026
	年
	
	月
	
	日零时起至
	
	年
	
	月
	
	日二十四时止。

	
	   特别约定
（请在结束处注明“无其它特别约定”）
	1、发生部分损失时，每次事故绝对免赔额为人民币6000元或损失金额的10% ,两者以高者为准；发生全损或推定全损时，无免赔。
2、保单承保的船舶附加螺旋桨、舵、尾轴、美人架单独损失保险，每次事故绝对免赔额为人民币3,000元或损失金额的10% ,两者以高者为准。
3、保单承保的船舶附加船东对船员、乘员责任保险，每人死亡或伤残赔偿限额为人民币500,000元，其中每人医疗费用赔偿限额为人民币100,000元，每次事故每人绝对免赔额为人民币400元，按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所确定的项目及金额标准进行理赔，对于超出该标准的部分以及非工伤事故的诊疗费用，保险公司不负责赔偿。
4、无其他特别约定。

	
	总保费
	人民币XXXX

	
	保险费交付日期
	中选公告结束7个工作日内送达投保单，并以投保单作为订立保险合同的依据并缴纳保险费。


注：1、被保险船舶附：所有权证书、船舶检验证书、国籍证书、最低配员证书。
2、“XXXX”部分由保险公司报价。
    3.引航8号：
	投保情况
	新投保业务       

	投
保
人
	名称
	泉州港引航站

	
	地址
	泉州市行政中心交通科研楼D栋三楼
	邮编
	362000

	
	开户行及账号
	
	营业执照
	

	
	联系人/电话
	
	传真
	

	被
保
险
人
	名称
	福建省泉州港口发展中心
	营业执照
	

	
	地址
	泉州市行政中心交通科研楼D栋三楼
	邮编
	362000

	
	联系人/电话
	
	传真
	

	标
的
信
息
	船舶名称
	[bookmark: _GoBack]引航8号
	船舶类型
	引航船

	
	船舶建造地点
	广东珠海
	船舶建造年月
	2019年2月

	
	船舶改造地点及年月
	无
	船级
	

	
	船籍港
	泉州
	总吨位
	44

	
	载重吨位
	
	净吨位
	13

	保
险
条
件
	投保险别
	主险：    	一切险  
	主险保额
	￥4690000.00

	
	主险费率
	XXXX
	主险保费
	XXXX

	
	附加险1
	船舶附加螺旋桨、舵、尾轴、美人架单独损失保险
	
	

	
	费率
	XXXX
	保费
	XXXX

	
	附加险2
	附加四分之一碰撞、触碰责任险
	
	

	
	费率
	XXXX
	保费
	XXXX

	
	附加险3
	附加船东对船员、乘客责任保险
	
	

	
	费率
	XXXX
	保费
	XXXX

	
	保险生效
	保险购买确认之日起生效。

	
	保险期间
	 12 个月，自
	2026
	年
	
	月
	
	日零时起至
	
	年
	
	月
	
	日二十四时止。

	
	特别约定
（请在结束处注明“无其它特别约定”）
	1、发生部分损失时，每次事故绝对免赔额为人民币6000元或损失金额的10% ,两者以高者为准；发生全损或推定全损时，无免赔。
2、保单承保的船舶附加螺旋桨、舵、尾轴、美人架单独损失保险，每次事故绝对免赔额为人民币3,000元或损失金额的10% ,两者以高者为准。
3、保单承保的船舶附加船东对船员、乘员责任保险，每人死亡或伤残赔偿限额为人民币500,000元，其中每人医疗费用赔偿限额为人民币100,000元，每次事故每人绝对免赔额为人民币400元，按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所确定的项目及金额标准进行理赔，对于超出该标准的部分以及非工伤事故的诊疗费用，保险公司不负责赔偿。
4、无其他特别约定。

	
	总保费
	人民币XXXX

	
	保险费交付日期
	中选公告结束7个工作日内送达投保单，并以投保单作为订立保险合同的依据并缴纳保险费。


注：1、被保险船舶附：所有权证书、船舶检验证书、国籍证书、最低配员证书。
2、“XXXX”部分由保险公司报价。
